
编辑同志：
因为贪睡 ， 我不时有迟

到现象。 公司见我累教不改，
为严厉警示我 ， 也为告诫其
他员工， 决定对我给予扣除
半年奖金的处分 ， 并在公告
栏上张贴。

由于公司在决定中称我
“作风轻浮” “生活不检” 等
不实之词， 使得一些不知真
相者纷纷对我挖苦 、 讽刺 、
嘲笑。 为此， 我患上精神抑
郁症并不得不住院医治。

请问 ： 公司添油加醋是
否构成侵犯名誉权？

读者： 古小琴

古小琴读者：
公司侵犯了你的名誉权。
一方面 ， 公司的行为具

备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件。
虽然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
的解释》 第四条规定 ： “国
家机关、 社会团体 、 企事业
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
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 ，
当事人以其侵害名誉权向人
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， 人民法
院不予受理。” 但其仅仅是针
对结论或者处理决定依据的
事实准确、 没有造成员工名
誉损害的情形而言 ， 并不意
味着用人单位可以据此公开
使用不实言辞 ， 作出不当评
价并进行传播 ， 甚至丑化员
工人格、 放任名誉受损。

因为 ， 《最高人民法院
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
题 的 解 答 》 第 七 条 规 定 ：
“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
任， 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
誉被损害的事实 、 行为人行
为违法、 违法行为与损害后
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、 行为人
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。” 而公
司之举恰恰与之吻合：

一是你已经被同事等挖
苦、 讽刺、 嘲笑 ， 甚至导致
精神抑郁并住院医治；

二是 《民法总则 》 第一
百一十条规定 ： “自然人享
有生命权、 身体权、 健康权、
姓名权 、 肖像权 、 名誉权 、
荣誉权、 隐私权 、 婚姻自主
权等权利。” 即虽然你确实时
有迟到， 但并不等于便失去
了名誉权；

三是如果公司只是如实
反映， 不添油加醋 ， 你自然
不会遭受对应损害；

四是公司应当预见其添
油加醋行为可能会造成你的
名誉损害， 却因疏忽大意而
没有预见， 或是已经预见但
又轻信可以避免 ， 无论哪一
种情形都表明其具有过错。

另一方面 ， 公司必须承
担民事责任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
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
若干问题的解释 》 第八条规
定 ：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 ，
造成严重后果的 ， 人民法院
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、
恢复名誉、 消除影响 、 赔礼
道歉等民事责任外 ， 可以根
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
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。
正因为你已经花费医疗费用
等实际损失， 所以 ， 公司应
当予以赔偿。

颜梅生 法官

【维权】11专题

即使员工有过错，6类情形难解聘！

口头约定没有实证，法援促成双方言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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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9月， 百善镇某村村
民高某与裴某达成口头协议 ，
由裴某为自家制作安装防盗窗。
近日 ， 双方因施工面积及施工
价款存在差异而产生争议 。 高
某称约定施工价格为80元/平方
米 ， 当时要求制作安装的面积
即为现今安装的面积 。 而裴某
则称约定价格为110元/平方米，
目前已经制作安装了105.1平方
米， 还有36.79平方米制作完成
未安装的 ， 要求高某再行支付
9200元 。 双方争执不下 ， 到百
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寻求帮助。

工作人员安抚了双方激动
的情绪 ， 并向他们表明 ： 依据
我国 《合同法 》 第十条及 《民
法总则 》 第一百三十五条的相
关规定 ， 订立合同 ， 可以采用
书面形式 、 口头形式或者其他
形式 ； 法律 、 行政法规规定或
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的，
应当采用特定形式。

口头协议也是合同形式中
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。 但是口头
协议具有一定的风险。 双方都认
可的口头协议，在法律上是认定
为有效的， 如果有一方违约，主

张方应有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
自己的观点，否则很难证明口头
协议的法律效力 。 在本次纠纷
中 ，高某和裴某各执己见 ，却又
都没有相关证据来证明自己的
主张，很难认定这一口头协议的
内容和效力。 工作人员建议双方
从解决问题的态度出发，互谅互
让，各退一步。

经过一番解释 ， 高某和裴
某经过思考后最终达成一致意
见， 制作安装单价以95元/平方
米为准 ， 安装面积按照现有已
安装面积计算。 按照这一标准，

扣除已支付费用 ， 高某应当另
行 支 付 裴 某 5000元 。 该 钱 已
经通过现金方式支付完成 ，双
方对此结果认可 ，表示再无其
它争议。

·广告·

“员工明明有过错， 甚至规
章制度 、 劳动合同也赋予了公
司解聘权 ， 为什么法院却不予
支持？” 许多公司面对法院的判
决， 往往都会提出这样的质疑。
其实 ， 这是因为这些公司不知
道六类员工享有 “豁免权 ” 造
成的 ， 以下案例剖析了其中较
为详细的原因。

【案例1】
孕期 、 产期 、 哺乳期

女工不得解聘

在得知古晓琼怀孕后 ， 公
司考虑到古晓琼接下来还有产
期 、 哺乳期等漫长的假期 ， 期
间不可避免地耽误工作 ， 遂以
其到外地孕检休假三天 ， 但未
经公司批准构成旷工为由 ， 决
定依据公司规章制度 ， 解除双
方尚有一年才到期的劳动合同。

【点评】
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。
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 第二十

七条规定 ： “任何单位不得因
结婚 、 怀孕 、 产假 、 哺乳等情
形 ， 降低女职工的工资 ， 辞退
女职工， 单方解除劳动 （聘用）
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。 但是 ， 女
职工要求终止劳动 （聘用 ） 合
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。”

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
定 》 第五条也指出 ： “用人单
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 、 生育 、
哺乳降低其工资 、 予以辞退 、
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。”

根据上述规定 ， 虽然古晓
琼未经批准而休假 ， 可其事由
是孕检， 公司不能行使解聘权。

【案例2】
工伤丧失劳动能力员

工不得解聘
2019年1月5日 ， 邱婷婷在

上班时不慎从二楼跌落并落下
三级伤残构成工伤 。 4个月后 ，
公司以其无法从事原工作 ， 也

不能适应安排的其它工作 ， 尤
其是造成伤害的过错在于邱婷
婷为由， 决定将其解聘。

【点评】
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。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 第三十五

条 、 第三十六条 、 第三十七条
分别规定 ，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
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 ， 保留
劳动关系 ， 退出工作岗位 ， 享
受工伤待遇 ； 职工因工致残被
鉴定为五级 、 六级伤残的 ， 保
留劳动关系由单位安排适当工
作 ， 享受工伤待遇 ； 职工因工
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
的 ， 单位不得提前解除劳动合
同 ， 如果职工提出解除劳动 、
聘用合同 ，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
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， 由
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
补助金 。 因此 ， 公司不能解除
邱婷婷的劳动合同。

【案例3】
医疗期内停止工作员

工不得解聘

2019年2月13日晚， 赖丽萍
在驾驶摩托车与男友外出玩耍
时遭遇车祸并导致重伤 ， 医院
要求休息治疗3个月。 基于赖丽
萍非因工受伤且需承担事故的
全部责任 ， 公司不顾其在本单
位有3年工龄的事实将其解聘。

【点评】
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。
《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

伤医疗期规定 》 第二条 、 第三
条分别规定 ： “医疗期是指企
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
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
合同的时限。” “企业职工因患
病或非因工负伤 ， 需要停止工
作医疗时 ， 根据本人实际参加
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，
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
疗期： （1） 实际工作年限十年
以下的 ，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

年以下的为三个月 ； 五年以上
的为六个月……”

由于赖丽萍依法享有医疗
期 ， 哪怕她伤害系自身过错所
致， 公司也不得解聘。

【案例4】
工龄满15年且距退休

不足5年员工不得解聘

刘满秀在一家公司连续工
作了16年 、 还有2年就要退休 。
2019年3月15日， 公司因经营方
式调整， 需要裁减近一半员工。
“老态龙钟 ” 刘满秀被公司以
“反映迟钝 ” “缺 乏 新 观 念 ”
“思维跟不上形势” 为由列为榜
首， 准备将其辞退。

【点评】
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。
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四十二条

第 (五) 项规定： “在本单位连
续工作满十五年 ， 且距法定退
休年龄不足五年的”， 用人单位
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 、 第四
十一条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，
即用人单位不能以 “企业转产、
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
整 ” 等为由解聘或裁减对应员
工 。 依法该规定 ， 公司不得解
除与刘满秀的劳动关系。

【案例5】
疑似患职业病员工不

得解聘

刘娜娜的工作具有职业病
危害 。 2019年4月5日 ， 当公司
得知刘娜娜疑似患上职业病后，
为 “甩包袱”， 遂以刘娜娜在第
一季度的上班时间累计7次未戴
安全帽或者着装不规范 ， 且屡
教不改 ， 构成严重违纪为由 ，
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，
便决定解除其劳动合同。

【点评】
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。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三十五

条规定 ： “对从事接触职业病
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 ， 用人单
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
督管理部门 、 卫生行政部门的
规定组织上岗前 、 在岗期间和
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， 并将
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。 职
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
担……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
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
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。” 本
案中 ， 在刘娜娜被疑似患上职
业病的情况下 ， 公司匆匆将其
解聘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。

【案例6】
基层工会任职期内员

工不得解聘

曾美英与一家公司的劳动
合同中约定于2019年4月到期 。
2019年初 ， 她被公司员工选举
为 工 会 副 主 席 ， 任 期 三 年 。
2019年5月17日， 因曾美英在处
理一名员工与公司的加班费支
付纠纷时 ， 面对公司副总趾高
气扬 、 不可一世 、 漠不关心的
样子 ， 一气之下 ， 骂了该公司
副总几句 。 公司遂以其不尊重
领导、 劳动合同已经到期为由，
让其立马走人。

【点评】
劳动合同必须顺延。
《工会法 》 第十八条规定 ：

“基层工会专职主席、 副主席或
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 ， 其劳动
合同期限自动延长 ， 延长期限
相当于其任职期间 ； 非专职主
席 、 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
日起 ， 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
期限短于任期的 ， 劳动合同期
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。 但是，
任职期间个人严重过失或者达
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除外。” 在曾
美英只是骂了公司副总几句 ，
不存在严重过失的情况下 ， 公
司不应 “让其立马走人”。

颜梅生 法官

公司处分决定添油加醋
是否侵犯员工名誉权？

昌平区司法局

常律师信箱

lawyerchang@188.com

免费咨询热线：

13601074357

北京司法大讲堂
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

常律师：
您好！ 我刚入职一家公司 ，

约定的试用期还没过。 今天， 人
事部说要辞退我， 理由是我的简
历还挂在网上、 在公司工作的心
不诚恳， 是重大过错， 并据此与
我解除了劳动合同。

请问我可以要求赔偿吗？

答： 根据 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
三十九条规定， 劳动者在试用期
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， 用
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 根据
您的描述， 若贵公司在不能证明
您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前提下仅根
据您的简历还在网上挂着的状态
与您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。

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八十七条
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
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， 应当依
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
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
金。 故您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双
倍赔偿金。

以上为对您问题的解答。

简历挂在网上就不符合录用条件吗？


